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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兜牢民生底线。健全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机制，做好低保、特困、低保边缘家庭等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。全区现有城乡低保1722户2370人、特困人员459人。1-10月发放低保金1569.9万元，结算特困基本生活供养费和照料护理费用484.9万元，对154名困难群众实施临时救助，发放临时救助金64万元，今年以来认定因病致贫重病患者2人，缓解困难群众生活压力。
二是强化动态监测。规范管理使用省动态监测信息平台，组织镇街对监测反馈数据进行核实摸排，2024年以来核实预警数据2481条，将其中56人纳入低保、低边、特困等救助范围；依托区数据平台与医保、残联等部门定期共享困难群众线索与救助帮扶数据，加强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数据比对，截至目前平台共反馈数据2.3万余条。
三是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。政府购买三方服务方式，为全区102名分散特困人员、24名低保重度失能人员制定“一户一策”照护方案，规范开展照护服务，为27名“两便”不能自理、长期卧床的特殊困难人员发放纸尿裤、毛巾、枕巾等照护物资。以山东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攻关任务“揭榜挂帅”中榜项目为牵引，链接慈善资源创新开展“陪你就医”服务项目，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方式为有需求的低保老人提供陪同就医服务。
四是提升社会救助能力。创新提级复审及“一事一议”工作机制，确定每月20日为我区社会救助业务集中审批日，针对基层审核确认中的特殊情况进行集体讨论研究。今年以来，组织“一事一议”评议会5次，研究确定纳入救助10人，对2023年度复核需退出保障的43户家庭、2024年度低保申请未通过的60户家庭进行提级复审，依救助政策提出区级建议。
二、存在问题
目前，我区统筹救助资源、形成救助合力的制度机制不够完善，未能有效发挥部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，导致救助工作呈现部门化、碎片化倾向，易发生漏救或重复救助等问题。
三、下一步计划
1.落实各类社会救助政策。贯彻落实上级救助扩围增效有关规定，落实“三主动”工作机制，加强入户走访、数据监测、村居摸排，做好低收入人口认定工作，保持人数稳定增长。
2.统筹完善社会救助体系。发挥全区救助工作协调机制作用，依托数据平台，对接各救助职能部门共享救助信息，强化联动配合，合力解决救助急难个案问题，切实保障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。
3.创新救助服务方式。积极探索拓展社会救助服务形式，引导社会组织、慈善力量和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救助，进一步满足特殊困难群众多层次、多样化需求。
4.加强对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、服务类救助、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等领域的研究总结，打造亮点突出、特色鲜明的工作经验和救助品牌，加大社会救助领域工作成效宣传力度。
